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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正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收到行政处罚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行政处罚决定书 

收到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6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5 年 10 月 30 日 

作出主体：其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

措施类别：行政处罚 

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姓名/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/关联关系 

南京正泽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 

挂牌公司或其子公司 挂牌公司 

 

违法违规事项类别： 

公司在参与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（以下简称“采购人”）编号 0733-24124477

招标项目的投标文件中提供的由公司供应商出具的“消防员照明灯具”的《检测

报告》为虚假材料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条规定的情形。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违法违规事实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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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 2025 年 8月 25日收到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财库法【2025】425号），

告知我司在“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‘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’消防装备项目

(结余资金)第一批次(包 8)”(项目编号:0733-24124477)提供的投标文件中的

“消防员照明灯具”的检测报告无法查询验证，存在虚假情形，该行为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条规定。 

收到告知书后我司高度重视，积极配合调查，具体事实如下: 

我司在本项目中标两款产品，消防员呼救器为我司自主研发生产，符合规范；

手提式强光照明灯为外协采购产品，供应商为深圳创硕光业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创硕光业”），本次处罚所提及的检测报告即手提式强光照明灯的检测报告。 

在参投标准备阶段，我司对多家手提式强光照明灯生产企业进行了严格筛

选，经综合评估，创硕光业的产品技术参数满足招标要求，并提供了相关产品检

测报告。经查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，该报告

编号、检测机构及发放日期均与平台登记信息一致。且该公司成功中标重庆、安

徽、河南等多地消防救援总队的政府采购项目具有成熟的政府供货经验。故我司

将其纳入合格供应商。 

据此我司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该检测报告由供应商创硕光业提供，并可通

过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到检测报告编号，故我司认为该检测报告

真实有效，并非主观故意使用该虚假材料。2025 年 11月 6日，公司收到《财政

部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财库法【2025】537 号），对公司陈述申辩理由不予采纳，

相关处罚结果不变。 

公司并非该检测报告的委托出具主体，亦无主观故意使用虚假材料。公司已

积极配合调查，并保留向创硕光业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 

鉴于我司投标金额为 2,268,750.00 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(一)项的规定，作出罚款 11,343.00元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

名单，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行政处罚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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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行政处罚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，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

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三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/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 

（四）不存在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。 

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本次行政处罚事件，在收到告知书后，积极对相关情况

进行调查。公司将以本次事件为鉴，全面加强内部合规审查，进一步完善投标文

件审查机制，落实相关责任部门及责任人，严格履行供应链管理责任，杜绝此类

问题再次发生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财政部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财库法【2025】537号） 

 

南京正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11 月 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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